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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说法：农民工工钱是
“高压线”，总包单位切莫心
存侥幸

海南瑞来律师事务所律师符雯妃表
示，该案判决的法规依据是《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八条。该条款确立
了“用工单位先行清偿”规则：只要总包
单位将工程分包给不具备用工主体资格
的个人（包工头），一旦发生欠薪，无论总
包单位是否知情、是否已向包工头付清
工程款，都必须先垫付农民工工资，之后
再向包工头追偿。

“这是法规给总包单位设的一道‘高
压线’。”符雯妃强调，“目的是倒逼总包单
位严格审查分包方资质，规范用工管理，
从源头杜绝欠薪。该案中，深圳某公司
以为‘不是我们的人、章是假的’就能撇清
责任，显然是低估了法规的保护力度。”

对于深圳某公司提出的“项目章不
能用于欠款”等抗辩，符雯妃分析称，项
目专用章虽然通常限于项目内部使用，
但对外加盖后，相对人（农民工）有理由
相信该印章代表公司行为。除非公司能
证明印章系盗用、伪造且相对人明知，否
则公司必须承担印章管理不善的后果。
该案中，张某作为项目分包人持有印章
并用于确认欠薪，公司未能举证印章系
伪造，法院认定公司承担责任完全正确。

律师说法：法律上的物
权变动和行政管理上的登
记变更不同

“很多当事人甚至一些从业者都
存在一个误区，认为‘绝当’就意味着
交易彻底终结，物品归典当行，原车主
再无关系，其实不然。”海南瑞来律师
事务所律师符雯妃表示，法律上的物
权变动和行政管理上的登记变更，是
两个不同层面的问题。绝当后，车辆
所有权确实转移给了典当行，但在车
管所的登记系统中，车主依然是原登
记人。这种“名实不符”的状态，必须
通过过户手续来消除。

符雯妃表示，根据民法典相关规
定，物权变动未经登记不得对抗善意第
三人。这一规则旨在保护交易安全和
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同时促使当事
人及时办理物权变动登记。因此，在物
权变动中，当事人应及时办理登记手
续，以确保物权的稳定性和交易的安全
性。在该案中，黄某因为未能及时办理
变更登记手续，导致无法购买新车、无
法处理名下资产。该案判决的核心法
律逻辑在于：典当行在取得绝当物品所
有权后，无论是自行保留还是转卖他
人，都负有协助原车主办理过户的法定
义务。这项义务不因车辆被转卖而消
灭，也不因车辆可能灭失而当然免除。

活干了2个月工钱却被欠了3年多，一农民工无奈起诉

法院判令总包方“先行清偿”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

来自 湖 南 的 农 民
工 尹 某 和 妻 子

在万宁一个楼盘项目贴
瓷砖，辛苦干了 2 个月，却
被 拖 欠 劳 务 费 2.6 万 余
元。分包老板张某出具
了欠条，还盖上了总包单
位——深圳某有限公司
的项目专用章。但 3 年多
过去，钱依然没拿到。无
奈之下，尹某一纸诉状将
张某和深圳某公司一并
告 上 了 万 宁 市 人 民 法
院。近日，万宁法院作出
一审判决，不仅判令张某
支付欠薪，更判令深圳某
公司承担先行清偿责任。

典当摩托车未过户致买新车受阻
琼海一男子起诉典当行协助办理过户手续胜诉

■法治时报全媒体记者 李成沿

楼上邻居早上6点装修
业主如何维权？

三亚刘先生咨询：我家楼上住户装修，每天早上6点就开始
使用电钻、敲墙，周末也不间断。我多次上门沟通，对方称“赶
工期没办法”。物业也多次协调无果。请问，我该如何维权？

解答：根据噪声污染防治法第六十六条，对已竣工交付使用
的住宅楼进行室内装修活动，应当按照规定限定作业时间，采取
有效措施，防止、减轻噪声污染。各地通常规定法定休息日、节
假日全天及工作日12时至14时、18时至次日8时禁止进行产生
噪声的装修作业。邻居在禁止时段施工属违法行为。您的维权
步骤：第一，持续向物业投诉，要求其履行管理职责；第二，向当
地生态环境部门或公安机关举报，公安机关可依据治安管理处
罚法第五十八条，对制造噪声干扰他人正常生活的行为处以警
告或罚款；第三，若造成实际损害（如健康受损），可保留证据向
法院提起相邻关系诉讼，要求停止侵害、赔偿损失。

烧烤店油烟直排进居民家中
业主如何维权？

海口吴先生咨询：我家楼下新开了一家烧烤店，每天晚上
营业至凌晨，油烟直排进入我家窗户，导致家中长期弥漫油烟
味，晾晒衣物均沾染异味。我们多次向物业和综合行政执法部
门反映，均未有效解决。请问，我该如何维权？

解答：根据大气污染防治法第八十一条，排放油烟的餐饮服
务业经营者应当安装油烟净化设施并保持正常使用，或者采取
其他油烟净化措施，使油烟达标排放，并防止对附近居民的正常
生活环境造成污染。禁止在居民住宅楼、未配套设立专用烟道
的商住综合楼以及商住综合楼内与居住层相邻的商业楼层内新
建、改建、扩建产生油烟、异味、废气的餐饮服务项目。您可采取
以下措施：第一，向生态环境部门或城市管理执法部门举报，要
求其现场检测油烟排放是否达标；第二，若该烧烤店位于禁止开
设餐饮油烟项目的场所，可向市场监管部门举报其违规经营；第
三，收集油烟扰民的证据（照片、视频、检测报告），向法院提起相
邻污染侵害诉讼，要求其停止侵害、整改并赔偿损失。

宠物随地排泄粪便影响小区卫生
物业是否有管理责任？

万宁周先生咨询：我所住小区绿化带、人行道经常有未清
理的宠物粪便，夏季滋生蚊蝇、气味难闻。小区业主群多次提
醒，物业也张贴了告示，但仍有部分养犬人我行我素。请问，物
业是否有管理责任？

解答：养犬人未及时清理犬只粪便，不仅违反城市市容管理
规定，也属于不文明养犬行为。根据动物防疫法第三十条规定，
单位和个人饲养犬只，应当按照规定定期免疫接种狂犬病疫苗；
携带犬只出户的，应当按照规定佩戴犬牌并采取系犬绳等措施，
防止犬只伤人、疫病传播。各地市容环境卫生管理条例也明确
规定，携犬人应当即时清除犬只在公共场所排泄的粪便，违者可
处以五十元以上二百元以下罚款。物业作为小区管理者，有义
务对影响小区环境卫生的行为进行劝阻、制止，并向有关行政管
理部门报告。您的应对策略：第一，持续向物业投诉，要求其加
强巡查劝导，并安装监控设备锁定违规人员；第二，向城市管理
执法部门举报，提供违规时间、地点、照片等线索；第三，通过业
主委员会制定小区文明养犬公约，对多次违规者可公示其行为；
第四，若因宠物粪便导致传染病传播或人身损害，可追究养犬人
的侵权责任。

楼外LED广告屏造成光污染
业主该如何维权？

海口张先生咨询：我家对面写字楼外墙安装了大型LED广
告屏，每天从晚上7点亮至次日凌晨2点，屏幕亮度极高且动态
闪烁，直射我家卧室。家中窗帘拉上仍透光，严重影响睡眠。
请问，光污染是否受法律规制？我该如何维权？

解答：光污染作为一种新型环境污染，已逐步纳入法律规制
范围。噪声污染防治法虽未直接规定光污染，但民法典及各地
照明管理规定可作为维权依据。民法典第二百九十四条规定，
不动产权利人不得违反国家规定弃置固体废物，排放大气污染
物、水污染物、土壤污染物、噪声、光辐射、电磁辐射等有害物
质。您可采取以下措施：第一，向城市管理执法部门举报，要求
审查该广告屏的亮度、运行时间是否符合当地户外广告设置管
理规定（如《城市照明管理规定》）；第二，向生态环境部门投诉光
辐射污染；第三，若行政投诉无效，可向法院提起相邻污染侵害
诉讼，依据民法典要求设置方停止侵害、调整运行时间或采取遮
光措施。司法实践中，如能证明光污染已严重影响正常生活，法
院可支持您的诉求。

案件详情：农民工为项
目贴瓷砖 2个月，2.6
万元工钱迟迟不发

2022年 10月，万宁市礼纪
镇某房地产项目工地上一片繁
忙。尹某夫妻俩经人介绍，认识
了该项目的分包老板张某。夫
妻俩跟张某到项目工地干起了
贴瓷砖的活。

2个月后，工程干完了，但工
钱没结清。尹某多次找张某讨
要工钱，张某总以“公司还没给
我结款”为由拖延支付。2022年
12月24日，张某给尹某写了一
份证明：尚欠尹某夫妇劳务费
2.6万余元。落款处，张某签了
名，还郑重地盖上了“深圳某有
限公司项目专用章”的红印。

拿到这张盖了章的欠条，尹
某以为有了保障。然而，此后3
年多，张某还一直以“公司没给
钱”为由推脱，甚至让尹某“找公
司处理”。公司那边，尹某根本
联系不上。2026年初，尹某将张
某和深圳某公司一并起诉至万
宁市人民法院，要求支付劳务费
及利息。

法院判决：总包单位先行清偿后可
向分包老板追偿

庭审中，张某对欠薪事实没有异议，但表示
“深圳某公司还欠我工程款140多万元，我实在没
钱发工资。”他主张深圳某公司作为总包单位，也
应该承担付款义务。

深圳某公司则表示，谁雇的人谁负责，张某欠
的钱找张某，这笔账与深圳某公司无关。

万宁法院经审理认为，张某雇佣尹某提供劳
务并出具证明确认欠薪，双方劳务合同关系成立，
张某应支付2.6万余元劳务费。根据《保障农民工
工资支付条例》第十八条规定：“用工单位使用个
人、不具备合法经营资格的单位或者未依法取得
劳务派遣许可证的单位派遣的农民工，拖欠农民
工工资的，由用工单位清偿，并可以依法进行追
偿。”

在该案中，深圳某公司将工程分包给张某，张
某未取得劳务派遣许可证而雇请尹某，深圳某公
司属于“用工单位”。对于张某拖欠的农民工工
资，深圳某公司负有先行清偿的义务——即先垫
付工资，之后再向张某追偿。

法院表示，这并非连带责任，而是法规为保障
农民工工资支付设置的“特殊通道”。连带责任需
要法规明确规定或当事人约定，而先行清偿是行
政法规赋予总包单位的法定义务。

最终，万宁法院作出判决，张某支付尹某劳务
费2.6万余元及利息；深圳某公司对上述款项承担
先行清偿责任，后可向张某追偿。

最近，琼海的黄某遇
上了一件糟心的

事，他想购买摩托车时，却
在车管所系统查到他名下
已有车辆登记，无法给他办
理新车上牌业务。黄某这
才想起，这辆车是此前早已
被典当出去的一辆摩托车，
如今 6 年过去了，这辆车还
登记在他名下。于是，他一
纸诉状将典当行起诉至琼
海市人民法院，要求对方配
合过户。近日，琼海市人民
法院作出判决，典当行必须
协助将案涉摩托车过户至
典当行名下。

案情经过：市民想买新车
无法上牌，旧车成“拦路虎”

2019年1月26日，因急需用钱，黄
某将登记在其名下的一辆摩托车典当给
琼海某典当行（以下简称典当行）。典当
行向他出具了一张收据，上面清晰载明：
当物为摩托车；典当期限为2019年1月
26日至2019年1月31日；借款到期，客
户必须到本公司办理续当手续，逾期5天
视为死当。短短5天的典当期，黄某没能
按时赎回。按照约定，逾期5天后，这辆
摩托车即成为“绝当”。

按照典当管理办法，绝当物品估价
金额不足3万元的，典当行可以自行变
卖或者折价处理，损益自负。2019年6
月30日，典当行将这辆摩托车连同随车
的行驶证、发票、购置证、登记证，一并转
卖给了案外人周某。

然而，6年后的2025年，当黄某准
备购买一辆新车时，车管所系统显示，他
名下仍有一辆摩托车未办理过户，因此
无法为新车办理上牌。黄某这才意识
到，当年那笔典当交易，在法律手续上还
留着一个尾巴——车辆登记所有人依然
是他的名字。

他多次联系典当行，要求配合办
理过户手续，但典当行始终没有明确
回复。无奈之下，黄某一纸诉状将典
当行起诉至琼海市人民法院，请求判

令典当行协助将案涉摩托车过户至典

当行名下。

法院判决：典当行应协助将
摩托车过户登记至典当行名下

庭审中，典当行辩称，摩托车早已转卖给
第三人，且很可能已被当作废品处理，车辆已
不存在，过户自然成为不可能。同时，依据公
安部机动车登记相关规定，申请转让登记必
须交验机动车。既然车辆已经灭失，客观上
无法履行过户手续，黄某的诉请应予驳回。

黄某则坚持认为，无论车辆现状如何，典
当行作为当初的受让人，有义务配合完成过
户手续。车辆未过户的状态严重影响了其合
法权益，导致他无法购买新车。

琼海法院经审理认为，双方已形成典当
关系。黄某未在典当期限内办理续当手续，
也未赎回当物，案涉摩托车已成为绝当，所有
权依法应归典当行所有。典当行依据典当管
理办法将摩托车转售给案外人周某，属于合
法处置。根据民法典第一百七十六条规定，
民事主体依照法律规定或者按照当事人约
定，履行民事义务，承担民事责任。机动车所
有权发生转移，办理过户手续作为法定的附
随义务，双方均应积极配合履行。典当行将
摩托车转售给周某后，周某的购车使用情况
及车辆现状，属于典当行与周某之间的法律
关系，不能成为典当行拒绝协助黄某办理过
户的正当理由。黄某的请求权指向的是典当
行，典当行履行协助义务后，如有需要可另行
向案外人周某主张权利。

最后，琼海法院判决，典当行应协助黄某将登
记在黄某名下的摩托车过户登记至典当行名下。

都 3 年多了，
我的劳务费怎么还
不给？

总包公司还欠我
140多万元工程款，
实在没钱发啊！


